
关于推动台州跨境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培育
外贸新动能的若干财政政策

为贯彻落实《台州市加力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行动计

划（2024--2027 年）》（台政办《2024》xx 号）文件精神，

扎实落地、有效实施，特制定本政策措施。

一、加速跨境电商主体发展

1.鼓励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。鼓励各县（市、区）对新

开跨境电商店铺企业给予资金扶持。建立跨境电商梯度培育库，

对符合条件的跨境电商企业给予资金支持，单家企业支持金额

不超过 300 万元。

2.支持跨境电商赋能产业带发展。推动优质产业带与平台

深度合作，加快建设展示选品中心、线上产业带专区。对各个

产业带选品中心或线上专区，按照投资额的 30%给予资金支持，

单个产业带选品中心或线上专区支持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。

鼓励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型企业开展平台搭建、生态服务等业务，

对于年交易额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给予一定资金奖励。鼓励有

条件的机构单位协助产业带商家积极布局海外市场，对于协助

产业带商家新开活跃店铺达到一定目标，给予 15 万元的资金

支持。

3.推动跨境电商品牌培育。鼓励跨境电子商务企业使用自

主品牌开展业务，对取得商标国际注册(不包含转让、变更)的



企业,按照商标国际注册费用 50%给予一次性资金扶持，单家企

业扶持额度最高不超过 5 万元。对取得产品外观、发明等专利

授权，且年交易额达到 500 万元及以上的企业，按照专利申请

费用 50%给予一次性资金扶持，单家企业扶持额度最高不超过

5 万元。鼓励跨境电商企业开设独立站，按照企业投资额的

20%给予一次性资金扶持，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。对获得省级

跨境电商出口知名品牌的企业给予一次性 10 万元资金奖励。

二、促进跨境电商平台创新

4.鼓励“直播+平台+跨境电商”融合发展。对专业直播机

构和跨境电商企业开展跨境直播合作的企业，在网络设施建设、

海外推广等方面给予费用资金支持。

5.加快跨境电商产业园建设力度。推动跨境电商产业园专

业化、规模化、品质化发展，对具有一定规模，为跨境电商提

供一站式服务的示范园区给予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的一次性资

金扶持。

三、推动基础设施和物流体系建设

6.构建高效畅达物流网络。支持台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以

铁路、港口为中心建设多式联运场站，积极培育“中欧班列+

跨境电商”，提升货物集散能力，推动头门港打造辐射全国的

跨境电商海运枢纽，拓展面向 RCEP 国家的特色精品航线，发

展“快船”模式，打造公铁水立体化物流网络。

7.加大仓储设施建设支持力度。对新建成并投入使用达到

一定面积的集货仓，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。

8.支持跨境电商物流发展。购买物流企业运力，开展跨境



业务，给予跨境电商企业一定的物流补助，单家企业扶持额度

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。

四、完善跨境电商生态体系建设

9.推动产业交流合作渠道。优化市级展会目录，将更多跨

境电商相关展会纳入支持范围，单家企业展会扶持额度最高不

超过 2 万元。支持行业组织、跨境电商服务商在台州举办有影

响力的跨境电商会议、展览等活动，给予单个活动最高 60 万

元费用支持。

10.优化人才培育机制。支持跨境电商直播等领域人才建

设，推动各类专业机构参与跨境电商人才培养、培训。对于经

省电商主管部门认定的电子商务培训（服务）机构，开展跨境

电商业务技能培训，且每场培训人数不少于 150 人的，按实际

培训费用（含师资邀请、场租、设备租赁等）的 50%标准予以

补助。每场次培训补助最高不超过 5 万元，单个机构全年累计

的培训补助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。

11.加大金融支持力度。鼓励推动国有资本、社会资本发

起或参与跨境电商产业基金，推动跨境电商企业做大做强。降

低跨境电商企业贸易风险，对企业投保的出口信保保费给予不

超过 60%的资金扶持，单家企业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。

12.支持县市区跨境电商发展。鼓励各县（市、区）对省

级跨境电商出口知名品牌、市级海外仓、企业参加跨境电商展

会等情况，给予资金扶持。


